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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广泛的运用为

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面的改变。人工智能生成物，其具有

的产量大，效率高，易操作的特点，融入市场的同时被赋予

市场价值，为市场经济、文化、以及知识产权制度带来冲击，

为司法实践带来新的问题。人工智能其本身不能作为著作权权

利主体的同时，生成物是否能被认定为是著作权法框架内的作

品；著作权的权利归属应当如何认定，从而促进人工智能以及

著作权的发展。

1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定义

人工智能具有庞大的计算体系和数据库，与人类的思考方

式近似，可以对现有环境的认知下，遵循一定的思考逻辑，做

出行动形成成果。可以进行深入学习，独立创作。从范围认

定上来看，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将

人工智能作为纯粹的工具来使用，并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其

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另外一种是人工智能已经超越的机器

本身，通过更加深刻地学习，具有自主性。人们虽然可以对人工

智能进行创造和设计，但对于人工智能自身的获取和输出已经无

法完全掌控。可以能够根据自己的深度学习和思考自行进行判

断，脱离于被预设的算法而独立产生新的内容。给予两台人工智

能相同的数据和指令，其产生出的作品也是不同的。人工智能不

同于以往计算机生成内容的本质差别，在于人在内容生产中的作

用不同。[1]

王迁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已经普遍存在。[2]2016年 2

月人工智能生成的画作以8000美金卖出。2017年5月由人工智

能“小冰”创作的诗集《阳光失去了玻璃窗》对外出版。2018年

10月油人工智能创作的《爱德曼·贝拉米的肖像》以43.25万美

元成交。人工智能生成物已经对市场进行冲击。

2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构成著作权规定下的作品

首先，从《著作权法》的起源和立法目的上来看。《安

妮女王法》的序言中称：为鼓励有学问、有知识的人编辑或者出

版有益的作品。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条也明确规定：鼓励有益

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进行创作和传播，促

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

生作为艺术作品迎合了人民的精神需求；在“小冰”创作诗集正

式出版等人工智能所创作的作品在市场中流通证明了市场的需

要；从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考虑，现在仍然处于需要其继续发展

的阶段，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从而满足了社会需要。最终获

益的是人类社会，发挥了和人类作品一样的作用，迎合了著作权

法的立法目的和产生的正当性，使得人工智能生成物与著作权法

相辅相成，社会良性循环，共同进步。

其次，根据《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对于作品的定义：指

文学、艺术和科学等领域具有独创性并能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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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国对于“作品”的认定考量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第一为是

否能够被他人感知且有复制性。第二为是否具有“独创性”。

2.1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否被他人感知且有复制性

若人工智能创造物以音乐，文学作品等形式呈现，可以由公

众感知、欣赏复制和传播，与人类作品的载体并无差异，就可以

视为具有外在表达，符合著作权法保护作品的条件。

2.2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独创性

现阶段人工智能不能够完全脱离设计时的算法和预设储存库

进行独立运算。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看似野蛮生长，

但对人工智能的监管从未停止，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也正在将人

工智能的发展引导向正确的道路。尽管现阶段人工智能仍然没有

脱离作为工具的作用，仍然作为表达人类思想一种机器。人工智

能生成物不同于普通的，仅仅被作为工具而产生的作品之处在

于，是根据人工智能在已经有的算法和数据库的基础上，更加深

度地学习产生的作品。也就是说在这纵向和横向的学习中，是人

类已经触及不到的领域。人工智能在产生创作物的时候运用了深

度学习的知识就运用了独立的创作方式。

独立创作不仅包括无到有，也包括从有到融入创作主体理念

的进一步创作。一些学者认为即使表面上看来与人类的作品并无

两样，但重要的是缺少个性。目前主流的判断标准多为“最低限

度的创造性”。即使创作水平不高，不具有什么观赏性，但仍将

其划为是作品。无艺术性或者艺术价值不高的作品与艺术性高的

作品一样能产生著作权。[3]所以，即使人工智能创造物也许没有

很多能够了解和观赏的人，其任然可以被视为是一个作品。其

次，既然是“能否被他人感知”必将融入了观赏者的主观因素，

而人工智能创造物的这个作品是客观存在的。作者所进行的表达

和观赏者对上电波的地方，才是“能够被他人感知”作者的表达

的部分。我们通常所述的“作者的思想”，其实是读者结合常理

与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相关阅读技巧所推理出的思想，归根结底

还是我们读者自己所认为的作品思想。[4]

笔者认为，对著作权的保护认定是从结果出发，从而促进由

结果产生的大环境发展。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不保护思想原则普

遍适用。所以前提是作品产出，认定是否为作品，能否达到和普

遍作品一样带来的效益，再去保护创作方面，防止剽窃抄袭等，

而不是从思想就开始保护。其作为作品本身和人类的作品并无表

面上的差别，人工智能生成物作为客观存在的作品，欣赏者根据

个人理解来进行解读分析，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就达到了引发

读者一定思考，休闲娱乐的目的。在科学方面通过医疗，对先进

科技分析等手段在研究科技中提供一己之力。与人类的创作作品

产生的效果并无差异，可以被认定为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

的成果。

2.3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为智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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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作权法》仅仅规定了应该为智力成果，但智力

成果由谁产出并没有明确规定。其次因为鼓励机制的中心是在

著作权主体身上，对于智力成果的创造者没有明确的指向。况

且作品的创造者并不一定是著作权主体的拥有者，受著作权保

护的作品反应的意识也不一定是创造者的而是著作权主体拥有

者。根据对于“法人作品”的规定，由自然人创造的成果，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作者即著作权主体。由此可见在我国

智力成果的创造者和著作权主体也并不是一元化。所以智力成

果是有“谁”而创造的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是把保护的重心

放到了谁是著作权的主题本身上。笔者认为，拘泥于智力成果

是有人类参与而否定将人工智能创造物划为著作权的保护对象是

不正确的。保护著作权主体，通过鼓励作品著作权的拥有者才

能够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使社会诞生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3  人工智能生成物受著作权保护的正确性

著作法的立法目的在于平衡分配作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

益。所以维护公众利益成为是否应当利用著作权法的衡量准

线。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归属实际上是为人类社会，公共利

益带去服务。所以人工智能生成物受著作权保护具有可行性。

学者提出了“孤儿作品”这一概念，指其作为创作物并没有

权利客体和权利支配的对象。人工智能生成物拥有的产量高，

效率高的特点，若没有相应的措施去规定权利归属问题，势必

会带来大量的“孤儿作品”。既不利于激励新作品的创作和新

人工智能的开发，也无益于市场的合规性和稳定性。首先人工

智能生成物符合了著作权框架下对于作品的定义，其次人工智

生成物在表面上与人类创造物并无明显差异，辨别也十分困

难。为避免“无主作品”的泛滥，人工智能生成物受著作权

保护具有必要性。

4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归属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归属问题中规定：自然人，法人或非

法人组织可以成为著作人主体。根据由谁主持、代表谁的意志

创作、由谁承担责任方面可以将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权利主

体分为人工智能本身、人工智能发明者，人工智能所有者，人

工智能使用者，社会共有。从赋予权利后而产生的社会后果，

结合激励理论进行分析。

4.1人工智能本身能否成为权利主体

人工智能不能够成为权利主体：人工智能并不具备主体资

格，不具备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承担法律责任

更是无从谈起。其次，本质上来讲人工智能也是人类的创造

物。将人的创造物升格为主体和目的，将人降格为客体和手

段，不但创造物毫无意义，人也将变得毫无意义。[5]最后，从

激励角度来讲，给予人工智能著作权的权利没有意义，无法鼓

励人工智能本身也很难激励其他权利主体进行创新。

4.2人工智能发明者能否成为权利主体

人工智能发明者赋予人工智能最初的计算体系和数据库，

创造或制造了人工智能。一些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

发明者意识的延伸。然而在人工智能的深化学习当中，其所拥

有的数据库和计算方法而产生的作品，已经不是发明者本身意

识的体现。在发明者与所有者分离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生成物

所携带的意识也是所有人的意识，人工智能发明人只是技术的

实现者。其次从赋予人工智能发明者权利角度来讲，人工智能

发明者拥有的排他性将把人工智能从根源上拦截了下来，影响

了市场的流通，更无从提及接下来的人工智能所有者和使用者

了。不利于市场的良性流通，也不利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所

以人工智能发明者不应成为权利主体

4.3人工智能所有者能否成为权利主体

人工智能所有者是指对人工智能具有所有权的主体，体现

在主张人工智能的发明创造，承担法律风险，提供资金支持。

可以称之为是人工智能意志本身的体现。类比于我国《著作权

法》有关法人作品的规定。由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主持，代表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由法人或非法人承担责任，作品著作权归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有。可见，权利应该归属于符合以上条件

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有。人工智能所有者通过承担

责任、进行资本运作、提供方案的方式来迎合市场需求。赋

予所有者权利，通过承担法律责任能够激励所有者对人工制造

物的发展进行推动。给予社会公民回报的同时，也为人工智能

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获得社会公共利益发展、人工智能发

展以及所有者自身利益实现的共赢。所以，人工智能所有者应

当成为权利主体。

4.4人工智能使用者能否成为权利主体

人工智能使用者是在人工智能创作的过程中进行执行的主

体。如果说人工智能所有者是技术的拥有者，人工智能发明者是

实现者，人工智能使用者就是技术实现的桥梁。作为实现人工智

能创作的“工具”，并没有进行创作性的行为。从人工智能的学

习和计算，到人工智能的产生，承担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责任，使

用者均没有参加。若赋予其权利，对所有者而言付出不能得到应

有的保障，使用者本身也很难承担人工智能生成物的风险。随着

创作者和所有者直接权利的分离，权利的多元化更加偏向于保证

所有者的权利。所以人工智能使用者应不当为权利主体。

4.5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是否应为社会共有

社会共有是指人工智能的著作权不归某个特定主体所有，

而是归属于公民全体。社会共有带来的问题：主体范围过于模

糊。从鼓励机制来看，大家都具有共同的权利没有区别对待，

从而没有鼓励也没有惩罚任何人。对于人工智能的发明者、使

用者、所有者而言也没有获得任何的鼓励，难以继续发展人工

智能领域。所以不应当为社会所共有。

5  结论

新世纪科技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生成物已经普遍存在，为

社会带去公共利益的同时能够极大地发挥市场价值，很难将其

否认。帮助其合理发展，及时进行监管才能够实现在人工智能

发展的同时提高社会进步。通过著作权将人工智能生成物加以

限制，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从能够被他人所感知且有复制

性和独创性两个方面予以认定；从人工智能生成物受著作权保

护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阐述了正确性；有关著作权归属问题，笔

者认为从赋予权利后而产生的社会后果、结合激励理论分析

后，人工智能所有者应当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主体。激励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创作以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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